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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0    股票简称：*ST节能   公告编号：2021-062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21〕第 20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中所涉及事项

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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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公司 指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神雾集团 指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创证券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贵阳中院 指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过户确认书 指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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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据你公司报备的《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

黔 01 执 1128 号之一，以下简称《执行裁定书》），贵阳中院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3 月 17 日两次通过淘宝网对神雾集团所持你公司 34,000,000 股

股票进行公开拍卖，两次拍卖均因无人报名而流拍。你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 日

披露了首次流拍的情况，之后未披露该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2021 年 5 月 13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中称，上述

股份已流拍一次。 

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有关公告内容与《执行裁定书》是否存在矛盾，你公

司对神雾集团有关股份司法拍卖的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回复： 

公司于 2021 年 2月 1日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

已于 2021 年 1月 29 日至 1月 30 日由贵阳中院在“阿里拍卖·司法”进行拍卖，

公司于 2021 年 2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

拍卖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本次拍卖流拍。 

自上述拍卖流拍之后，公司未收到来自神雾集团、华创证券及贵阳中院关于

所涉股票第二次司法拍卖的通知文件，直至 5 月 12 日公司获悉华创证券已完成

所涉股票的司法划转过户。公司在获悉股票过户情况后第一时间与华创证券确认

情况属实，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6）。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经公司查询淘宝司法拍卖信息得知，上述股票曾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18 日在淘宝司法拍卖网进行了第二次拍卖，该拍卖已

流拍。因公司未能及时获悉第二次司法拍卖公司股份的情况，导致公司信息披露

未能完整和准确。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股票被第二次司法拍卖未能及时披露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对此次信息披露不准确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总结，加

强与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沟通和联系，并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规范运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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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华创证券披露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年4月13日，华创证券收到《执行裁定书》，裁定将神雾集团持有的3,400.00

万股*ST 节能股票以物抵债给华创证券。2021 年 5 月 12 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已完成。 

请你公司核实华创证券在 2021年 4月 13日收到《执行裁定书》，而直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才披露有关权益变动公告的原因，有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公司核实你公司及神雾集团知悉有关

股份被执行司法划转的时间，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及时。 

回复： 

（一）请你公司核实华创证券在 2021 年 4 月 13 日收到《执行裁定书》，而

直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才披露有关权益变动公告的原因，有关信息披露是否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1、截止本回复函出具日，经公司与华创证券核实确认拍卖及过户情况如下： 

（1）华创证券一直关注并通过公开渠道查询所涉股票的拍卖情况。 

（2）华创证券未收到贵阳中院有关第二次拍卖的法律文书,后通过查询淘宝

司法拍卖网站获知所涉股票 2021 年 3月 17 日第二次拍卖因无人报名而流拍；并

于 2021 年 3月 25 日向贵阳中院提交了以物抵债的申请。 

（3）贵阳中院受理上述申请后，作出准许以物抵债的裁定并制作了《执行

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该等文件落款日期为 2021 年 4月 12 日，但《执

行裁定书》在 2021 年 5 月 12 日前并未送达华创证券。此前，华创证券并未知悉

法院办理所需时长及股票将要过户的具体日期。 

（4）2021 年 5 月 11 日，贵阳中院法官前往中登公司现场，请中登公司协

助执行以物抵债所涉股票的过户事项并向中登公司送达《执行裁定书》和《协助

执行通知书》；中登公司办理所涉股票过户手续，并于 2021 年 5月 12 日出具了

《过户确认书》。 

（5）2021 年 5月 12 日上午，神雾节能向华创证券问询所涉股票相关事项，

华创证券向委托律师核实，取得了中登公司于当日出具《过户确认书》，所涉股

票完成相关过户事项；同日，华创证券到贵阳中院领取了《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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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21 年 5 月 12 日前，华创证券并未收到贵阳中院出具的上述《执行

裁定书》。华创证券在 2021 年 5月 12 日取得《过户确认书》及《执行裁定书》，

并于当日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关于“华创证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收到《收到

裁定书》”及“收到裁定日期：2021 年 4 月 13 日”的表述，系笔误所致，相关

时间应更正为“华创证券于 2021 年 5月 12 日收到《裁定书》”及“收到裁定日

期：2021 年 5 月 12 日”。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拟达到或者

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3日内编制权

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

予公告。 

前述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5%后，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达

到或者超过 5%的，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作出报告、公告前，不得再行买卖该

上市公司的股票。相关股份转让及过户登记手续按照本办法第四章及证券交易

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办理。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行政划转或者变更、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

等方式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前条规定比例的，应当按照前条规定履行报告、

公告义务，并参照前条规定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经华创证券书面告知，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关于华创证券收到《裁定书》的日期系华创证券笔误所致。相关信息披露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二）请你公司核实你公司及神雾集团知悉有关股份被执行司法划转的时

间，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及时。 

经公司向神雾集团书面确认以及向神雾集团法务电话核实，神雾集团未能收

悉华创证券第二次司法拍卖神雾集团所持神雾节能3,400万股股票及司法划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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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书面文件。此前仅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收到了贵阳中院发来的《贵州省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并在收悉该文件后第一时间通知神雾节能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除该通知外，神雾集团再未能收悉其他所涉股票司法拍卖的法律

文书亦未收到相关通知，因此未能及时通知公司第二次拍卖的情况并提醒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直至 2021 年 5月 12 日公司告知神雾集团其持有的 3400 万股已被

司法划转，神雾集团才知悉股票变动的情况。神雾集团对于未能告知公司及时披

露第二次股份拍卖情况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神雾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可能拍卖的情况，积极敦促

控股股东及相关信披义务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切实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近期你公司股票交易多次出现异常波动，你公司在有关《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称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请你公司说明就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的过程及

结果，说明你公司近期《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的有关内容是否

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4月 16 日至披露股票停牌核查公告日止，一共发布了 6

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股票异动期间，涉及需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及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均是通过通讯方式或发函至吴浪先生，请其

协助核实确认。 

经公司核查，在上述股价异动期间， 2021 年 4月 17 日、5 月 7日、5月 12

日公司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中针对神雾集团的问询，均

是吴浪先生以微信形式回复；2021 年 4 月 23 日、4月 28 日、5月 17 日披露的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中针对神雾集团的问询，神雾集团均以盖

章函件回复。上述回复中均确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买卖公司股票及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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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近期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的有关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神雾节能关注函相关问题的回复》 

2、华创证券出具的《回复函》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